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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境内资产境外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代币
的监管指引

为严格监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资产在境外发行资

产支持证券代币相关业务，防范相关投机炒作风险，切实维

护经济金融秩序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证券法》《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

通知》（银发[2026]42 号）等规定，制定本指引。

一、本指引所称境内资产境外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代币是

指，以境内资产或相关资产权利所产生的现金流为偿付支

持，利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，在境外发行代

币化权益凭证的活动。

二、境内资产境外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代币，应当严格遵

守跨境投资、外汇管理、网络和数据安全等法律、行政法规

和有关政策规定，履行前述相关监管部门要求的核准、备案

或安全审查等程序，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。

三、基础资产及实际控制该资产的境内主体存在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不得开展相关业务：

（一）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明确禁止通过

资本市场融资的；

（二）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审查认定，境外发行

资产支持证券代币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；

（三）境内主体或者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最近 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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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存在贪污、贿赂、侵占财产、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

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的；

（四）境内主体因涉嫌犯罪或者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正在

被依法立案调查，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；

（五）基础资产存在重大权属纠纷，或该资产依法不得

转让的；

（六）基础资产存在境内资产证券化业务基础资产负面

清单规定的禁止情形的。

四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）

对境内资产境外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代币依法依规进行严格

监管。

开展相关业务前，实际控制基础资产的境内主体（以下

简称境内备案主体）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备案，按要求报送备

案报告、境外全套发行资料等有关材料，完整说明境内备案

主体信息、基础资产信息、代币发行方案等情况。

境内备案主体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，以及相关中介机构应当保证出具的备案材料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得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。

五、备案材料不完备或需要更正的，中国证监会将告知

需要补正的材料。备案材料完备且符合规定的，中国证监会

履行备案程序，并在办结备案后通过网站公示备案信息；不

符合规定的，中国证监会不予备案。

中国证监会可视情况征求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及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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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机构的意见。

六、境内备案主体完成备案后，如发生以下事项，应当

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相关情况：

（一）境外发行完毕；

（二）发生重大风险；

（三）其他重大事项。

七、中国证监会加强与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跨境监管

合作和信息共享，防范境内资产境外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代币

业务风险。


